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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86 f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 

结论文件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2000年 8月至 2001 年 7月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

太平洋区域中心继续通过组织下列裁军会议 促进裁军与安全 2000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在日本秋田举行的会议 主题是 21 世纪中的裁军与联合国 战略和

行动 2001 年 3月 9日至 11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会议 主题是 进一步

建立信任的前景 以及 2001 年 3月 27日至 31 日在新西兰惠灵顿举行的讨论会

主题是 Ka hao te rangatahi 和平裁军方式  

 根据大会 1997 年 12 月 9 日第 52/38 S 号 1998 年 12 月 4 日第 53/77 A 号

和 2000年 11月 25日第 55/33 W号决议的要求 中心继续向中亚五国提供技术和

实质性协助 帮助它们起草关于在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条约 做法是组织一系

列非正式协商 解决未决问题 根据大会第 53/77 D 号和第 55/33 S 号决议的要

求 中心继续协助蒙古采取必要措施来巩固和加强蒙古的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地

位 继续就中心迁址问题与东道国和有关会员国进行了协商 2001 年 3月 尼泊

尔政府与秘书处裁军事务部合作选定了一座供加德满都中心使用的楼房 其后裁

军事务部拟订了东道国协定草案和关于尼泊尔支付有关费用的谅解备忘录草案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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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会第 55/34 H 号决议的要求 本报告列有 2001 年 7月 31 日结束的秘书长关于让区域中

心在加德满都有效运作的可能性的协商结果  



 

2  
 

A/56/266  

提交给尼泊尔政府审议 东道国政府和裁军事务部正在最后商店东道国协定和谅

解备忘录 以加快中心迁往加德满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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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2000年 11月 20日 大会通过关于 联合国和平

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的第 55/34 H号决议

其中第 5 7和 8段的内容如下  

 大会 

 

   5. 请秘书长注意到大会 1994 年 12 月 15

日第 49/76 D号决议第 6段 在现有资源范围内

向该区域中心提供它执行活动方案所需的必要

支助  

    7. 请秘书长加速同其他有关会员国和有关

组织磋商 并促请他在 2001 年 7月 31 日之前完

成磋商 以便尽早评估让该区域中心在加德满都

有效运作的可能性  

   8.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

五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2. 本报告就是根据这项请求提出的 另外 本报告

也是根据大会 2000 年 11 月 20 日关于 联合国和平

与裁军区域中心 的第 55/34 F号决议提出的 大会

在这项决议中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各区域

中心提供其进行活动方案所需的一切支助 本报告所

涉期间是 2000年 8月至 2001 年 7月  

二. 中心 2000 年 8 月至 2001 年 7 月 
的活动 

3. 秘书长仍认为 区域中心的任务规定仍有效 中

心可以是促进区域合作与裁军气候的有用工具 中心

主任与区域内外会员国和学术机构进行的协商以及

中心组办的各种会议证实 各方坚决支持中心发挥作

用 鼓励开展区域和分区域对话 以加强公开性 透

明度和建立信任 以及促进裁军与安全 在这方面

中心组办的区域会议的价值得到了大会和亚洲及太

平洋国家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4. 中心根据这一方针 在会员国和有关组织在本报

告所涉期间以自愿捐款形式提供的有限资金范围内

组办了下列会议 分别在日本秋田 尼泊尔加德满都

和新西兰惠灵顿举行的三次区域裁军会议  

5. 2000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 主题为 21 世纪中

的裁军与联合国 战略和行动 的联合国裁军问题会

议在日本秋田举行 代表政府 研究机构 媒体和非

政府组织的 40 名与会者 出席了同日本政府和秋田

市密切合作举办的这次会议 在新世纪开始之际 会

议为亚太地区各国提供了一个机会 就安全与裁军领

域的问题开展对话 以促进亚太区域的和平 安全与

繁荣 除其他事项外 秋田会议审议了亚太区域和平

与安全战略 联合国在该区域的作用 区域促进裁军

与和平的做法 朝鲜半岛问题 2000年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的结果和后续工作 包括它对裁

军会议的影响 该区域拥有核武器国家的作用 裁减

战略武器会谈 裁武会谈 进程以及和平使用核能  

6. 中心组办的第二次会议是 2001 年 3月 9日至 11

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第十三次

区域裁军会议 主题是 进一步建立信任的前景

主要代表亚太区域内各国政府 研究所和非政府组织

的大约 40名与会者出席了会议  

7. 加德满都会议重点全面回顾了亚太各分区域的

安全情况和进一步建立信任的前景 朝鲜半岛问题

包括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的活动 是辩论的焦点之

一 会议还审议了区域非核武器化和不扩散问题以及

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 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和裁军

与环境等新问题  

8. 如大会各项决议所述 中心通过在亚洲及太平洋

区域组办年会和其他途径推动的区域对话 已被称为

加德满都进程 继续这一进程 以此查明与该区

域有关紧迫裁军与安全问题以及和鼓励采取着眼于

区域的解决办法 得到了区域内各会员国和学术团体

的坚决支持 有人还表示坚决支持进一步建立网络

使中心与区域内对话者建立联系 以交流裁军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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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数据和资料 并探讨合作开展联合活动 秘书

长打算有效地利用区域中心 使之成为一个开展全区

域安全与裁军对话的工具 他对该区域继续向中心提

供政治和财政支持感到欣慰  

9. 为了承认 加德满都进程 的重要性 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的学术研究机构组织亚太安全和合作理事

会(亚太安合会)于 1996 年修改章程 给予中心观察

员地位 自那时以来 中心和亚太安合会一直联合处

理区域内的裁军与安全问题 中心已探讨并加强了它

与亚太区域内现有的各区域组织 东南亚国家联盟

太平洋岛屿论坛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其他学术机

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相互合作  

10. 中心组办的第三次会议于 2001年 3月 27日至 31

日在新西兰惠灵顿举行 主题是 Ka hao te 

rangatahi 和平裁军方式 与新西兰政府密切合作

举办的这次会议审查了与该区域具体有关的安全与

裁军问题 如 21 世纪初的政治/安全局势 2000年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最后文件的贯彻落

实工作和无核武器区问题 还审议了小武器和轻武器

非法贩运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南太平洋国

家编写它们的意见和建议 以提交 2001 年 7 月 9 日

至 20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

易各方面问题大会 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禁止化学

武器组织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禁核试组织)

合作举办了一个讲习班 主题是在南太平洋区域内加

强与裁军有关的准则 现有公约和制度  

11. 按照以往惯例 中心将印发上述各次会议的记

录  

12. 中心根据大会第 52/38 S号 第 53/77 A号和第

55/33 W 号决议中的要求 继续协助中亚五国拟订在

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条约 在报告所涉期间 中心

同五个中亚国家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 以解决有

关的未决问题  

13. 此外 根据大会关于蒙古的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

地位的第 53/77 D 和第 55/33 S号决议 中心还继续

协助蒙古采取必要措施来执行有关决议 2000 年 10

月 27 日 中国 法国 俄罗斯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针对蒙古无核武器

地位发表了一项安全保证声明(A/55/530-S/2000/  

1052) 应蒙古的要求 中心准备 2001 年 9月在日本

礼幌主办一个联合国赞助的专家组会议 审议如何进

一步加强蒙古的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地位  

14. 为具体促进中心与各参与方之间的合作 中心向

日本联合国协会提供技术服务和实质性服务 以便该

协会于 2001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举办第七次金泽东北

亚问题专题讨论会 主题是 作为社区建设措施的金

泽进程 中心主任出席了专题讨论会 并主持了全

体会议  

三. 区域中心迁往加德满都 

15. 大会第 55/33 H号决议请秘书长加速同其他有关

会员国和有关组织磋商 并促请他在 2001 年 7 月 31

日之前完成磋商 以便尽早评估让该区域中心在加德

满都有效运作的可能性 秘书处按照这一要求加紧与

所有有关各方协商 取得了以下积极成果 秘书长在

2001年3月访问尼泊尔期间同东道国政府讨论了区域

中心迁至加德满都的问题 尼泊尔政府向他保证说

已与裁军事务部代表合作 在加德满都选定了一座合

适楼房 供区域办事处使用 尼泊尔保证尽快让中心

迁至加德满都 其后 裁军事务部拟订了东道国协定

草案和关于尼泊尔支付有关费用的谅解备忘录草案

提交给尼泊尔政府审议 国王阁下在 2001 年 6 月向

议会发表讲话时说 政府将迅速开展工作 以便把区

域中心迁至加德满都 东道国政府就此通知裁军事务

部说 根据尼泊尔关于让区域中心设在加德满都的长

期承诺 政府于 2001 年 7 月 2 日决定 一旦中心实

际迁到加德满都后 它就承担中心每年的业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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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政府和裁军事务部正在最后拟定东道国协定

和谅解备忘录 以加快中心迁移加德满都的工作 秘

书长希望区域中心能尽快迁至加德满都  

四. 员额编制和经费筹措 

16. 根据大会 1987年 11月 30日第 42/39 D 号决议

中心是 在现有资源和会员国可能为此提供的自愿捐

款的基础上 建立的  

1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1999年 8月至 2000年 7月

收到自愿捐款 26 000 美元 此外 一些政府和组织

通过主办会议并支付一大部分费用 协助中心开展工

作  在这方面 秘书长希望感谢 日本秋田市支付 

2000 年 8 月在秋田举行的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的费

用 日本非政府组织 Rissho-Kosei-Kai 支付 2001 年

3月加德满都会议的费用和新西兰政府支付 2001年 3

月惠灵顿会议的费用  

18. 秘书长还希望感谢印度 日本 蒙古 新西兰

大韩民国和泰国政府提供捐款 并感谢尼泊尔政府对

中心的全面支持 秘书长对已收到的捐款表示感谢

但吁请各会员国和其他有关组织继续向中心提供自

愿捐款 以确保它可以存在下去 并更有效地开展工

作 包括继续推进 加德满都进程 2000 年中心信

托基金的状况 附于本报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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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0年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信托基金状况 

 

 美元  

一. 1999年 12月 31 日基金余额 320 540 

二. 2000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收入  

  自愿捐款 
*
 28 000 

  利息收入 20 787 

  杂项收入 3 513 

    小计  52 300 

三. 支出  

  2000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 150 729 

四. 2000 年 12月 31 日基金余额 150 729 

    小计 222 111 

 

注 此项资料的依据是 2000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的财务报表 在 2001

 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期间 从下列国家收到了追加捐款共计 11 000美元

 印度 10 000 美元 和蒙古 1 000美元  

*
 2000年 新西兰(10 000美元) 大韩民国(15 000美元)和泰国(3 000美元) 

 


